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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

会议如期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

，

实到董事

７

人

，

会议由董事长魏连速先生主持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与会董事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本议

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修订后的

《

公司章程

》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公司章程

》

修改新旧对照表如下

：

序号 所属章节 原内容 改后内容

１

第四章

股东和股东大会

第六节

股东大会的表决

和决议

第七十七条

�����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

以特别决议通过

：

（

一

）

公司增加或者减

少注册资本

；

（

二

）

公司的分立

、

合

并

、

解散和清算

；

（

三

）

本章程的修改

；

（

四

）

公司在一年内购

买

、

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

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

（

五

）

股权激励计划

；

（

六

）

法律

、

行政法规

或本章程规定的

，

以及股

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

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

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

他事项

。

�����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

一

）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

（

二

）

公司的分立

、

合并

、

解散和清算

；

（

三

）

本章程的修改

；

（

四

）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大资产或者

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

（

五

）

股权激励计划

；

（

六

）

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

；

（

七

）

法律

、

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

，

以及股

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的

、

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

２

第八章

财务会计制度

、

利润分配和审计

第一节

财务会计制度

第一百五十九条

各条款按次序顺

延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

（

一

）

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应实行持续

、

稳

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

公司

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

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

；

公司利

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

配利润的范围

，

不得损害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

二

）

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

股票或法律

、

法规允许的

其他方式配利润

；

在有条

件的情况下

，

公司可以进

行中期现金分红

。

（

三

）

利润分配比例

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下

，

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

配利润

，

以现金方式分配

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

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

（

四

）

利润分配的决策

程序

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

由董事会根据公司业务发

展情况

、

经营业绩拟定

；

董

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的

预案后

，

应当及时将预案

抄送监事会

，

并按照章程

规定的程序将预案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

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

润分配预案或年度现金利

润分配不足百分之十的

，

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

露未分红的原因

、

公司留

存资 金 的 使 用 计 划 和 安

排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

表独立意见

。

（

五

）

利润分配政策的

调整

公司因外部经营环境

或自身生产经营状况需要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

公

司应广泛征求独立董事

、

监事

、

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

新的利润分配政策应符合

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

，

并应经董事会

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通过

。

在股东大会表决时

，

应安排网络投票

。

������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

公司

遵循重视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和有利于公司长

远发展的原则

，

采用现金

、

股票

、

现金与股票相结

合或者法律

、

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

第一百六十条 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同时

满足以下条件

：

（

一

）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

二

）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

事项发生

（

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

：

公司未

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

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

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的

３０％

，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第一百六十一条 分红比例的规定

：

（

一

）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

定性

，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

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且任何三个连续年度

内

，

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

二

）

当年未分配的可分配利润可留待下一年

度进行分配

；

（

三

）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

的范围

，

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第一百六十二条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情

况下

，

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

原则上

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

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

现金分红

。

第一百六十三条 公司可以根据累计可供分配

利润

、

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

，

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

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

，

为保持股本

扩张与业绩增长相适应

，

公司可以采用股票股利

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

第一百六十四条 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

司管理层

、

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

盈利情

况

、

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提出

、

拟定

，

经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

独立董事应对

利润分配预案独立发表意见并公开披露

。

第一百六十五条 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

出具解释性说明

、

保留意见

、

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

意见的审计报告的

，

公司董事会应当将导致会计

师出具上述意见的有关事项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状况的影响向股东大会做出说明

。

如果该事

项对当期利润有直接影响

，

公司董事会应当根据

就低原则确定利润分配预案或者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

。

第一百六十六条 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

案时

，

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

、

条件和最低比例

、

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

等事宜

，

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

第一百六十七条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

案进行审议时

，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取中小股

东的意见和诉求

，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

题

。

第一百六十八条 董事会在决策和形成利润分

配预案时

，

要详细记录管理层建议

、

参会董事的发

言要点

、

独立董事意见

、

董事会投票表决情况等内

容

，

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

第一百六十九条 公司年度盈利但管理层

、

董

事会未提出

、

拟定现金分红预案的

，

管理层需对此

向董事会提交详细的情况说明

，

包括未分红的原

因

、

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

划

，

并由独立董事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并公开披露

；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通

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批准

，

并由董事会

向股东大会做出情况说明

。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在年

报

、

半年报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分红政策

执行情况

。

若公司年度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分红预

案

，

应在年报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

、

未用于分

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

第一百七十一条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

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

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

并应对年度内盈利但未提出

利润分配的预案

，

就相关政策

、

规划执行情况发表

专项说明和意见

。

第一百七十二条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

、

投

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或者变更利润

分配政策和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

，

应当满足公司

章程规定的条件

，

经过详细论证后

，

履行相应的决

策程序

，

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相

关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

、

章程的有关规定

。

二

、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股

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

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

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人民币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鉴于补充流动资金需要

，

公司拟向以下

２

家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

用于公司资金周转

，

授信额度的期限均为一年

（

具体日期以合同为准

）。

１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原授信额度

１

亿元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到期

，

本

次申请续约且授信额度增加至

４

亿元人民币

。

２

、

中国民生银行深圳高新园支行新增授信额度

１

亿人民币

。

五

、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宇顺电子内控规范

实施工作方案

＞

的议案

》。

《

宇顺电子内控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六

、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

关于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

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９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

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长沙宇顺触控技术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长沙宇顺触控

”）

因资金周转需要

，

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

行河西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

，

期限为一年

，

本公司为长沙宇顺触控的

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本次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长沙宇顺触控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

，

注册地址为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大道

６６２

号软件中

心大楼

５７３

号

，

法定代表人为魏连速

，

现注册资本

２

，

７０９．６５

万元

，

本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

主要经

营范围

：

触控技术的研究

、

开发

；

触控屏及配件

、

电子元器件

、

计算机

、

仪器仪表

、

通信产品

（

不

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发收设施

）

的研究

、

开发

、

生产

、

销售

。 （

需资质证

、

许可证的项目取得相

应有效的资质证

、

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

长沙宇顺触控为公司电容式触摸屏项目实施单位

。

目

前

，

长沙宇顺触控的上述项目正在实施过程中

。

三

、

担保事项具体情况

１

、

担保事项的发生时间

：

担保合同的签署时间

２

、

担保方名称

：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３

、

被担保方名称

：

长沙宇顺触控技术有限公司

４

、

债权人名称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河西支行

５

、

综合授信合同的主要内容

：

目前

，

长沙宇顺触控的电容式触摸屏项目已开始投产

，

因资

金周转需要

，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河西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授信期限为一年

（

具体日期以签订综合授信合同为准

），

授信仅限于用

于向上游企业购买原材料

，

采用受托支付方式

，

具体业务品种为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

银行承兑

汇票

、

商票贴现

、

有追索权保理

、

开立国内信用证并叙做买方押汇和买方代付

、

开立进口信用

证并叙做进口押汇和进口代付

、

非融资保函

。

6.

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

保证范围

：

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的最高主债权本金及其他应付款项

（

包括利息

、

罚息

、

复利

、

违约金

、

损害赔偿金

、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

律师费

、

差旅费等

）

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

保证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方式

，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确认

，

当长沙宇顺触控

未按主合同履行其债务时

，

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权利

，

债权人

均有权选择优先行使主合同项下的担保权利

，

公司明确放弃任何其他担保的优先抗辩权

。

保证期间

：

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

，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

四

、

担保的收益和风险评估

１

、

长沙宇顺触控的主营财务指标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长沙宇顺触控的资产总额为

１０

，

４０７．８９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７

，

０３１．４１

万元

，

净利润为

６６７．００

万元

，

净资产为

３

，

３７６．４８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６７．５６％

，

上述

财务数据已由具有执行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出具了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长沙宇顺触控的总资产

１７

，

４３７．９４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１４

，

２２６．０５

万元

，

净利润为

－１６４．５９

万元

，

净资产

３

，

２１１．８９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８１．５８％

。

以上数据尚未出具正式审计

报告

。

五

、

担保的目的和必要性

为了促进长沙宇顺触控的生产发展

，

解决其电容式触摸屏项目经营资金的需求

，

进一步

提高其经济效益

。

３

、

长沙宇顺触控的资信情况

该公司的信用状况良好

。

五

、

截至信息披露日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数量

连同本次担保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

０

；

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累计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５９

，

０００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的

１２２．７４％

。

除前述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外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为股东

、

股东的控股

子公司

、

股东的附属企业及其他关联方

、

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

无逾期担保事项

。

六

、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９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２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召开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

》

等法律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３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

星期二

）

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４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

均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或参加现场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

。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

５

、

出席对象

：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６

、

会议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麻雀岭工业区

Ｍ－６

栋二层一区公司会议室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刊载的

《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

议公告

》。

２

、《

关于

＜

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刊载的

《

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３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刊载的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４

、《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刊载的

《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

议公告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方式

：

（

１

）

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的

，

凭营业执照复印件

、

持股证明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以及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

；

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凭营业执照复印件

、

持股证明

、

法定代表

人授权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

（

２

）

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

股票账户卡和持

股证明登记

；

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

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

股

票账户卡复印件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

。

（

３

）

异地股东可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

４

）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

，

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

件应当经过公证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中工作日

：

９∶００

至

１２∶００

，

１４∶００

至

１７∶００

。

２

、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麻雀岭工业区

Ｍ－６

栋二层

一区董事会办公室

。

四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

２

）

投票代码

：

３６２２８９

；

投票简称

：

宇顺投票

（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②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

案

２

，

以此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

以只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１．００

２

《

关于

＜

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

２．００

３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３．００

４

《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４．００

③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２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

出后

，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

，

次日方可使用

。

申

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

３

）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五

、

其他

１

、

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

：

祝丽玮

、

朱孟勇

联系部门

：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６０２８１１２

传真号码

：

０７５５－８６０２８４９８

联系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麻雀岭工业区

Ｍ－６

栋二层一区

邮编

：

５１８０５７

２

、

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自理

；

３

、

出席会议的股东需出示登记手续中所列明的文件

。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投票

。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

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

，

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

。

序号 提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２

《

关于

＜

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

案

》

３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４

《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签章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书有效期限

：

委托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附注

：

１

、

如欲投票同意提案

，

请在

“

同意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投票反对提案

，

请在

“

反

对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投票弃权提案

，

请在

“

弃权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２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

２００００２

证券简称：万科

Ａ

、万科

Ｂ

公告编号：〈万〉

２０１２－０２６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万科为宁波万科城项目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宁波万科城一号地块项目开发的需要

，

操作该项目的宁波中万置业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宁波中万

”）

向中国银行宁波市镇海支行借款人民币

１．８

亿元整

，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宁

波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宁波万科

”）

为部分有关借款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５０

万元

。

宁波万科董事会以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了有关事项

。

由于宁波中万资产负债

率超过

７０％

，

有关担保经过宁波万科股东会审议通过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宁波中万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注册地址

：

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胜隆村兆龙路北

法定代表人

：

周卫军

注册资本

：

人民币肆亿伍仟万元

经营范围

：

房地产项目开发经营

，

物业管理服务

，

装饰装潢工程施工

。

宁波中万是上海万科长宁置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宁波万科与中航万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航万科

”）

分别持有上海万科长宁置业有限公司

１５％

及

８５％

的股份

。

中航万科是公司与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

北京瑞赛科技有限公司合资成立

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

公司持股

４０％

。

宁波中万的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５０

，

９７９ ２９１

，

３０６

负债总额

２０６

，

８９０ ２４７

，

７７０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

１

，

４００ ４

，

８５５

流动负债总额

２０５

，

４９０ ２４２

，

９１５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无 无

净资产

４４

，

０８８ ４３

，

５３６

营业收入

０ ０

利润总额

（

１

，

２０８

） （

６７０

）

净利润

（

９０７

） （

５５２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宁波中万向中国银行宁波市镇海支行借款人民币

１．８

亿元

，

借款期限

３０

个月

，

以宁波万科

城一号地块项目土地和在建工程抵押方式承担人民币

１．１

亿元担保

，

宁波万科和中航万科按

股权比例提供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

宁波万科相应承担人民币

１０５０

万元担保

。

担保

期限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

四

、

董事会意见

宁波万科为宁波中万有关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是为了加快宁波万科城一号地块项目开

发

，

该项目目前处于施工阶段

，

进展顺利

，

经营良好

，

宁波中万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

在宁波

万科为有关借款提供担保的同时

，

中航万科也按股权比例为有关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担

保公平

、

对等

。

有关担保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

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

）

等相关规定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公司担保余额

１５３．９４

亿元

，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２９．０６％

。

其中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１３６．２８

亿元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１７．６６

亿元

。

特此公告

。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５

证券简称：姚记扑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９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

６．６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５．９４

元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

地缴纳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

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２３６

姚文琛

２ ００＊＊＊＊＊９２２

姚晓丽

３ ０１＊＊＊＊＊３８６

邱金兰

４ ０１＊＊＊＊＊３２１

姚朔斌

５ ０１＊＊＊＊＊６８０

姚硕榆

６ ０１＊＊＊＊＊０８１

马婵娥

７ ０１＊＊＊＊＊２８２

唐霞芝

五

、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

：

上海市嘉定区曹安路

４２１８

号

咨询部门

：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

：

姚晓丽

电子邮箱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ｂａ＠ｙａｏｊｉｐｏｋｅｒ．ｃｏｍ

咨询电话

：

０２１－６９５９５００８

传真

：

０２１－６９５９５００８

六

、

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特此公告

。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５

证券简称：姚记扑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收到公司董事

会秘书姚晓丽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

自其辞呈提交至公司董事会起生效

）。

姚晓丽女士因个

人原因辞去本公司董事

、

董事会秘书职务

。

本公司及董事会对姚晓丽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

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

为了保证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

，

董事会指定董事

、

财务总监唐霞芝女士在公司聘任新

的董事会秘书前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

公司将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相关

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

唐霞芝女士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９５９５００８

；

传真

：

０２１－６９５９５００８

。

姚晓丽女士的辞职

，

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

不影响董事会正常运作

。

特此公告

。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2

年

6

月

28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

2012-027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

，

向公司

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

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7

日上午

在北京以通讯方式召开

，

董事长王震西先生主持了会议

，

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董事

9

名

，

符合

《

公司法

》

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审议如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了公司全面内控建设发展规划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2

、

审议通过了公司修订后的经营战略与发展规划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3

、

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目标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4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内部控制文件管理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5

、

审议通过了公司修订后的组织机构图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6

、

审议通过了公司修订后的

《

总裁办公会议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7

、

审议通过了公司修订后的

《

子公司管理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8

、

审议通过了公司修订后的

《

员工手册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9

、

审议通过了公司修订后的

《

战略管理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10

、

审议通过了公司修订后的

《

企业文化管理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11

、

审议通过了公司修订后的

《

社会责任管理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12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

三重一大

"

决策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13

、

审议通过了公司修订后的

《

财务管理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14

、

审议通过了公司修订后的

《

风险管理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15

、

审议通过了公司修订后的

《

资金活动管理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16

、

审议通过了公司修订后的

《

资产管理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17

、

审议通过了公司修订后的

《

全面预算管理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18

、

审议通过了公司修订后的

《

绩效考核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19

、

审议通过了公司修订后的

《

采购管理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20

、

审议通过了公司修订后的

《

销售管理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21

、

审议通过了公司修订后的

《

研发管理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22

、

审议通过了公司修订后的

《

工程项目管理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23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业务外包管理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24

、

审议通过了公司修订后的

《

财务报告管理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25

、

审议通过了公司修订后的

《

合同管理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26

、

审议通过了公司修订后的

《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27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信息系统管理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28

、

审议通过了公司修订后的

《

反舞弊与举报管理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29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内部控制检查监督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30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内部控制评价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31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32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内部控制责任追究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33

、

审议通过了公司修订后的

《

运营情况分析制度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特此公告

。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0929

证券简称：兰州黄河 公告编号：

2012

（临）

-015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解冻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

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黄河新盛

",

持有本公司

无限售流通

A

股

39,547,372

股

,

占总股本

21.29%)

通知

，

黄河新盛于

2001

年向兰州市七里河区财

政局提供质押用于从北欧投资银行贷款购买年产

5

万吨纯生啤酒生产线的

20,000,000

股公司股

份因贷款偿还完毕

，

已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解除质押冻结

。

截止公告日

，

黄河新盛所持本公司股份

中尚有

19,200,000

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

。

特此公告

。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701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

2012-29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芜湖鼎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5%

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交易概述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芜湖鼎邦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45%

股权的议案

》。 （

详见

《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芜湖鼎邦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5%

股权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2-06

，

刊载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的

《

证券

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信达房产

"

）

在厦门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芜湖鼎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芜湖鼎邦

"

）

45%

的股权

。

挂牌底价参考评估值

，

确定为

4425

万元

。

现就本次股权转让的挂牌结果公告如下

：

信达房产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在厦门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芜湖鼎邦

45%

股权

。

至挂牌有

效期满

，

产生一个意向购买方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三安集团

"

）。

三安集团与公

司无关联关系

。

交易双方按照有关规定可以协议方式转让相关股权

。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

易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2012

年

6

月

27

日

，

信达房产与三安集团签订

《

芜湖鼎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书

》，

挂牌转让价

4425

万元

。

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程序履行完成后

，

信达房产将不再持有芜湖

鼎邦股权

，

出售股权产生的损益对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影响约为

1435

万元

。

二

、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

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

1721-1725

号

成立日期

：

2001

年

07

月

04

日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林秀成

注册资本

：

10

亿元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

：

350200200032044

经营范围

：

1

、

从事冶金

、

矿产

、

电子

、

商业

、

房地产

、

仓储业

、

特种农业及其他行业的项目

投资管理

；

2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

；

3

、

批发零售化工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工艺美术品

、

机械电子设备

、

计算机产品

及软件

、

仪器仪表

、

建筑材料

、

金属材料

、

五金交电

、

普通机械

、

矿产品

。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

可经营项目的

，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

股东结构

：

林秀成持有

83.08%

股权

，

林志强持有

16.92%

股权

。

三安集团为芜湖鼎邦的另一股东

，

三安集团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

、

业务

、

资

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三安集团经审计资产总额

1633977.91

万元

，

负债总额

954539.21

万

元

，

净资产

679438.70

万元

，

营业收入

315080.50

万元

，

营业利润

25092.21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1081.33

万元

。

根据三安集团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资信情况

，

其具备较强的支付能力

，

本次股权

转让款收回不存在重大风险

。

三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信达房产将其所持芜湖鼎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45%

股权作价

4425

万元转让给三

安集团

。

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支付

。

2

、

三安集团原缴给产权交易中心的的保证金在扣除应缴交易手续费后余额作为部分转

让价款

，

剩余转让价款在签订协议后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

。

3

、

评估基准日后至协议签订日期间产生的经营损益全部由原股东按股权比例享有和承

担

。

自签订协议之日起

，

信达房产基于芜湖鼎邦

45%

股权所享有和承担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转

移由三安集团享有和承担

。

4

、

协议经三安集团

、

信达房产双方签字

、

盖章后生效

。

信达房产拥有的对芜湖鼎邦

5175

万元的债权已获偿付

。

四

、

备查文件

《

芜湖鼎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324

证券简称：普利特 编号：

2012-023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液晶高分子材料高新技术

产业化新建项目建成试生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普利特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承担建设的

"

液晶高分子材料高

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目

（

下文简称

'

液晶高分子项目

'

或

' TLCP

项目

'

）

"

第一期

2000

吨

/

年熔融缩聚生产线

，

设备安装调试完毕

。

于近日

，

收到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批复的

《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试生产

（

使用

）

方案备案告知书

》，

认为

：

试生产

（

使用

）

方案备案文

件

、

资料符合有关要求

，

现予以备案

，

请严格按照

《

液晶高分子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

目试生产

（

使用

）

方案

》，

组织试生产

（

使用

）

工作

；

同时还接到上海市环境保护局批复的关

于公司液晶高分子项目的环境保护试生产审批意见

，

同意公司试生产

。

公司将根据管理部门要求

，

组织落实好

TLCP

项目试生产工作

，

认真准备该项目验收所

需各项材料

，

按照规定程序申请项目验收

。

公司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液晶高分子材料生产线的建成

，

是公司朝向特种工程

塑料领域发展的第一步

，

公司藉此将重点开发纤维

、

高耐热

、

高流动性新产品

，

进军高端电

子产品市场和拓展新应用领域

。

TLCP

项目将形成公司新的核心竞争力和新的盈利能力

。

公司

TLCP

项目完全达产还需一定时间

，

敬请投资者关注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银亿股份 股票代码：

000981

公告编号：

2012-033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舟山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与舟山市国土资源局签署《解除出让合同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银亿房产

"

）

的控股子公司舟

山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舟山银亿

"

，

其中银亿房产持有其

67%

股权

，

宁波市金

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33%

股权

）

于

2010

年

1

月

29

日在舟山市国土资源局普陀分局举

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

，

以

414,599,380

元的价格竞得鲁家峙岛东南涂

A

地

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

2010

年

2

月

11

日

，

舟 山 银 亿 与 舟 山 市 国 土 资 源 局 签 订 了 合 同 编 号 分 别 为

3309032010A21009

的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

以下简称

"

合同

")

，

合同约定将鲁家峙

岛东南涂

A

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舟山银亿

，

面积为

179,170

平方米

,

用途为商住用地

，

出让单价

2314

元

/

平方米

，

总价为

414,599,380

元

；

合同还约定土地出让金分二期支付

，

第一期

与

2010

年

2

月

20

日前支付

41,459,938

元

，

第二期于

2011

年

8

月

5

日前支付

373,139,442

元

。

按合同要求舟山银亿如期支付了第一期土地出让金后

，

截止

2011

年

10

月

30

日累计共支

付土地出让金

116,459,938

元

。

但舟山市人民政府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下发了

《

关于同意普陀区

鲁家峙岛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

舟政函

[2010]90

号

），

调整后的

《

舟山市普陀区鲁家峙岛控

制性详细规划

》

明确了鲁家峙岛必须建设第二通道

，

即鲁家峙岛东南涂至半升洞大桥

，

大桥

规划线路横穿东南涂

A

地块

，

导致该地块无法按原出让条件进行开发

。

由于上述原因

，

经舟山

市国土资源局与舟山银亿双方友好协商

，

同意解除上述合同

，

并于近日签署了

《

解除出让合

同协议书

》（

以下简称

"

协议

"

）。

具体内容如下

：

一

、

协议主要内容

1

、

双方同意解除于

2010

年

2

月

11

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

3309032010A21009

的

《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合同解除后

，

该合同约定的各方权利义务予以终止

。

2

、

合同解除后

，

舟山市国土资源局按原价收回东南涂

A

地块土地使用权

，

并返还舟山银

亿已支付的出让金

116,459,938

元

。

3

、

协议未尽事宜

，

可由双方约定后作为协议附件

，

与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4

、

协议由双方签字盖章并报舟山市政府批准后生效

。

二

、

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

、

解除出让合同后

，

舟山银亿将收回已支付的土地出让金

116,459,938

元

，

虽现金流将有

所改善

，

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基本无影响

。

2

、

舟山银亿虽将归还鲁家峙岛东南涂

A

地块土地使用权

，

但公司仍拥有鲁家峙岛

E04-

01

、

E04-04

、

E04-05

地块及东南涂

B

、

C

、

D

、

E

地块等土地使用权及开发权

，

对公司鲁家峙岛的

整体规划不存在较大影响

。

三

、

协议审议程序

虽双方已签署

《

解除出让合同协议书

》，

但该协议待舟山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正式生

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

解除出让合同协议书

》。

特此公告

。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153

股票简称：建发股份 编号：临

2012-009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获取厦门市

J2012P03

地块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2

年

6

月

26

日

，

公司控股子公司联发集团有限公司在厦门市以总价

80,200

万元人民币竞

拍获得集美区

J2012P03

地块

，

该地块规划用地面积

138,034

平方米

，

总建筑面积

213,110

平方米

，

用地性质为住宅

、

商业

。

特此公告

。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